
附件 6   

失智症門診照護諮詢溝通記載內容及規定如下： 

 

一、 照護對象姓名及臨床失智症評量表(CDR)或簡易心智量表(MMSE)評量結

果。 

二、 依需要簡要敍述病況、照護技巧指導、藥物或營養諮詢、家屬心理支持、

社會資源運用等內容。 

三、 諮詢服務之日期及起迄時間至分。 

四、 提供服務者職稱及簽章(除醫師外，亦包含社工師或其他醫事人員)。 

五、 接受諮詢服務者簽章及其與照護對象之關係(接受諮詢服務者包括照護

對象或主要照護者，且至少有1位家屬參與)。 

註： 

1.失智症定義：主診斷代碼(ICD-10-CM)為 F01-F05、F1027、F1097、F1327、

F1397、F1827、F1897、F1927、F1997、G30、G31及 G91。 

2.諮詢服務時間不包括醫師診療及失智症評估量表填報時間 


